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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社会

聊聊城城首首例例销销售售““地地沟沟油油””案案宣宣判判
“黑心商”获刑一年半，并处罚金7万元

本报聊城8月20日讯 (记者
李璇 通讯员 陈彦敏 范

宏鹏 ) 为获取利润，竟然销售
废弃油脂加工生产成的油品。
日前，冠县人民法院对销售“地
沟油”的冯某作出判决，被告冯
某获刑一年半并被处罚金7万
元。这是聊城第一例因销售“地

沟油”而被刑事起诉并获刑的
案件。

2012年8月24日，公安机关
以冯某涉嫌销售有毒有害食品
罪，移送冠县人民检察院公诉
科审查起诉。经两次退回补充
侦查，最终查明冯某自2009年3
月至2011年5月，多次、大量从

济南发达油脂工业有限公司，
购进泔水油等废弃油脂为原料
加工生产的油品，交易额共计
1237230元，且将所购油品全部
售出流入市场。

期间，在该油脂公司已在
其西车间大门上写明“本厂产
品严禁食用和饲料加工”的情

况下，冯某仍于2011年3月至5
月先后五次从该公司西车间购
进油品，交易额为133200元，已
超过我国刑法规定的“伪劣产品
销售金额达5万元以上”的最低
定罪标准。在现有证据及查明事
实的基础上，冠县人民检察院最
终以冯某涉嫌销售伪劣产品罪

向冠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日前，冠县人民法院对此案

依法作出判决，被告人冯某犯
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
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并处
罚金7万元。法院作出判决后，
被告人冯某服判未上诉，现本
案判决已生效。

大大雨雨过过去去一一周周，，地地下下室室仍仍泡泡着着
物业：可能与卫育北路施工有关，准备上报维修

本报聊城8月20日讯(记者
郭庆文) “大雨过去一周了，地
下室仍然泡着。”20日上午，卫育
北路怡香园小区居民刘先生反
映，13日大雨过后，小区地下室
被淹，居民每天排水，但地下室
仍不断渗水。

20日下午2点，记者来到卫
育北路，在怡香苑小区多栋楼
前，晾晒着大量的床柜、衣服、褥
子等杂物。“上午刚刮了一遍，现
在又渗出水来了。”7号楼五单元
地下室内，积水非常明显，居民
刘先生说，看不到明显渗漏的地
方，可能是防水出了问题。

“地下室有几个窟窿像泉水
一样往外涌出，之前堵漏过，但
仍有漏水的地方。”一位居民说，
这次大雨后，他们排队用水泵抽

水。上周五物业的水泵损毁送去
维修，但一直到20日当天仍没投
入使用，住户们只好借水泵排队
使用。

20日，怡香园小区的业主自
发贴出通知：8月21日晚7点30分
在小区广场集合，请每家出一位
代表参加，商议地下室渗水、漏
水问题。

怡香苑小区物业办公室一
位工作人员称，13日大雨后，物
业一边组织工人用水泵排水，一
边与施工方取得联系。地下室不
断渗水可能与卫育北路施工，造
成小区管道堵塞，积水难排有
关。刚修好的水泵将在21日重新
投入使用，物业安排工人帮业主
一起排水。等积水排完，地下室
不再渗水后，再上报维修。

虽然大雨过去一周了，但地下室仍有明显积水。 本报记者 郭庆文 摄


	l07-PDF 版面

